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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得裁定留置之要件並未明確規定，除被移送裁定之人係依同條例

第六條、第七條之規定而為逕行拘提，法院於核發拘票時已確認被移

送裁定之人具有逕行拘提之事由，因而得推論其已同時符合留置之正

當理由外，不論被移送裁定之人是否有繼續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虞，

或有逃亡、湮滅事證或對檢舉人、被害人或證人造成威脅等足以妨礙

後續審理之虞，均委由法院自行裁量，逕予裁定留置被移送裁定之人，

上開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就此而言已逾越必要程度，與憲法第

八條、第二十三條及前揭本院解釋意旨不符，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

年內失其效力。於相關法律為適當修正前，法院為留置之裁定時，應依

本解釋意旨妥為審酌，併予指明。

釋字第五二四號解釋（90.4.20.）

【解釋文】

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攸關全體國民之福祉至鉅，

故對於因保險所生之權利義務應有明確之規範，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若法律就保險關係之內容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應具

體明確，且須為被保險人所能預見。又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

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

規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代。倘法

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

章。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九條係就不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項

目加以規定，其立法用意即在明確規範給付範圍，是除該條第一款至第

十一款已具體列舉不給付之項目外，依同條第十二款規定：「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主管機關自應參酌同條其他各

款相類似之立法意旨，對於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事先加以公告。

又同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或生育事故時，由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本保險醫療辦法，給予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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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並得交付處方箋予保險對象至藥局調劑。」「前項醫療辦法，由主管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第一項藥品之交付，依藥事

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辦理。」內容指涉廣泛，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其授權相關機關所訂定之健康保險醫療辦法，應屬關於門診或住院診

療服務之事項，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辦法，不僅其中有涉及主管機關片面變更保險關係之基本權利義務事

項，且在法律無轉委任之授權下，該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逕將高科

技診療項目及審查程序，委由保險人定之，均已逾母法授權之範圍。另

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經保險人事前審查，非屬醫療必需之診療服

務及藥品」，對保險對象所發生不予給付之個別情形，既未就應審查之

項目及基準為明文規定，亦與保險對象權益應受保障之意旨有違。至同

法第五十一條所謂之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及藥價基準，僅係授權主管機

關對醫療費用及藥價之支出擬訂合理之審核基準，亦不得以上開基準

作為不保險給付範圍之項目依據。上開法律及有關機關依各該規定所

發布之函令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均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兩年內

檢討修正。

【解釋理由書】

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投保單位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

人核定之案件發生爭議，應由主管機關所設置之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

議委員會先行審議，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對爭議案件之審議不服時，

其救濟途徑為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此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條之規

定甚明。本件係被保險人對保險人核定醫療給付事項發生爭議，應循

上開爭議程序處理，非屬民事事件，惟事件發生於行政訴訟新制施行

之前，既經民事確定終局判決，仍予受理解釋，合先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攸關全體國民之福祉至鉅，

故對於因保險所生之權利義務應有明確之規範，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與商業保險之內容主要由當事人以契約訂定者有別。若法律就保

險關係之內容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應具體明確，且須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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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所能預見。又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

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

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

授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九條係就不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項

目加以規定，其立法用意即在明確規範給付範圍，是除該條第一款至第

十一款已具體列舉不給付之項目外，依同條第十二款規定：「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主管機關自應參酌同條其他各

款相類似之立法意旨，對於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事先加以公告，

尚不能捨棄該款而發布規章另作其他不為給付之除外規定。若為避免

醫療資源之濫用或基於醫藥科技之發展，認上開法律第三十九條第十

二款之規定仍有不足，自得於法律中增訂或另立具體明確之授權條款，

以應實際需要並符法律保留原則。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或

生育事故時，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本保險醫療辦法，給予門診或住

院診療服務；醫師並得交付處方箋予保險對象至藥局調劑。」「前項醫

療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第一項藥品

之交付，依藥事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辦理。」內容指涉廣泛，有違法

律明確性原則，其授權相關機關所訂定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應

屬關於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之事項。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四年二月二十

四日訂定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特約醫院

執行高科技診療項目，應事前報經保險人審查同意，始得為之。」第二

項：「前項高科技診療項目及審查程序，由保險人定之。」其第一項涉

及主管機關片面變更保險關係之基本權利義務（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修正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二十

條規定亦同），其第二項在法律無轉委任之授權下，逕將高科技診療

項目及審查程序，委由保險人定之，均已逾越母法授權範圍。另同法第

四十一條第三款：「經保險人事前審查，非屬醫療必需之診療服務及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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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對保險對象所發生不予給付之個別情形，既未就應審查之項目及

基準為明文規定，又不問有無採取緊急救濟之必要，一律限於事前審

查，亦與保險對象權益應受保障之意旨有違。至同法第五十條第一項：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據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及藥價基準，向保險人

申報其所提供醫療服務之點數及藥品費用。」第五十一條第一項：「醫

療費用支付標準及藥價基準，由保險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共同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雖係顧及醫療資源合理分配，授予主管機關

對醫療費用及藥價之支出，擬訂合理之審核基準，尚不得以上開基準作

為不保險給付範圍之項目依據。按特殊診療項目及藥材，包括所謂危險

性高的醫療服務、易為醫療人員不當或過度使用之醫療服務、高科技診

療項目、特殊原因之醫療服務、價格昂貴或有明顯副作用之藥物，法律

（醫療法、藥事法等）均有規範，主管機關已知之甚稔，不難純就全民

健康保險特殊診療項目及藥材給付範圍，諸如：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藥

事服務項目及藥價基準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條款預為規定，

並加以事前公告。若由法律籠統授權之法規命令，以高科技診療項目、

高危險醫療服務等，就保險給付加以排除，已有未合，況由未經法律明

確授權而任由所屬機關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諸如：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診療項目及藥材事前審查作業要點（中央健康保險

局八十六年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告）、全民健康保險高科技診療項目及審

查程序作業要點（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告）為之替

代，於法律保留原則尤屬有違。上開法律及有關機關依各該規定所發布

之函令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均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兩年內檢討

修正。又本院釋字第四七二號解釋所釋各項，迄今已逾二年，未見有所

措置，於本次修正時，亦應一併注意及之，特此指明。

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90.5.4.）

【解釋文】

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




